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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年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解答 
等別：三等考試 
科別：人事行政 
科目：現行考銓制度 
 
一、現行公務人員考試任用常有「資格考試」與「任用考試」之爭議，試說明二者之內容及優缺

點。另現行公務人員考試法是如何解決上述的爭議？請分述之。 
【擬答】 

「任用考試」與「資格考試」之內容及優缺點 
 意義 優點 缺點 
任

用

考

試 

即考即用，考試及格

人員須予立即分發任

用，考試與任用得以

密切配合 

配點任用需求辦理考試。

考試及格人員獲有任用之

保障 
可避免考試及格人員之人

情請託關說。 

考試及格人員需強制分發

任用，往往造成不滿意而

異動頻繁。 
考試錄取人數受任用需求

限制，部分考試成績優秀

人才未能獲得拔擢。 
應考人受在學在役之限

制，有失拔擢人才意旨 
資

格

考

試 

考試及格人員僅具有

獲得遴用之任用資

格，並無分發任用。 

考試之舉辦與錄取之人數

可不受任用需求限制，得

以定期拔掙成績優秀之人

才。 
用人機關可遴選適當人

才。 
可廣為羅致人才，凡在

學、在役、現職人員均可

應考。 

考試及格人員可能過多，

造成部分用人機關之人情

請託關說困擾，及影響考

試之舉辦。 
考試及格人員無任用保

障。 
部分機關求才困難亦難獲

考試及格人員，形成考用

失衡。 
公務人員考試法之考試錄取採「正額錄取」與「增額錄取」即為解決些任用考試與資格考

試之爭議，其規定及理由如下： 
正額錄取與增額錄取之具體規定公務人員考試之錄取區分為「正額錄取」與「增額錄

取」，其規定如下： 
公務人員考試，應依用人機關年度任用需求決定正額錄取人數，依序分發任用。並得

視考試成績酌增錄取名額，列入候用名冊，於正額錄取人員分發完畢後，由用人機關

分發機關同意自行遴用。 
正額錄取人員除保留錄取資格者外，應於規定時間內實施訓練機關報到，逾期未報到

者，即喪失考試錄取資格，保留錄取資格者 於原因消滅後三個月內應向公務人員保障

暨培訓委員會申請補訓，並由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通知分發機關依序分發任

用。逾期未提出申請，或未於規定時間內向實施訓練機關報到者，即喪失考試錄取資

格。 
經列入候用名冊人員，於下次該項考試放榜之日前未獲遴用者，即喪失考試錄取資

格。 
考試錄取區分之理由： 
由於公務人員考試須與任用密切配合，為符合此一目標，現行公務人員考試，完全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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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發機關提報之任用計畫辦理，正額錄取後又往往因在學、在役人員之申請延訓及現

職人員分回原機關實施訓練等原因，而使考用之間難以密切配合，故明確規定依用人

機關年度任用需求決定正額錄取人數，依序分發任用。 
另為使用人機關於年度中仍隨時有可用之人，爰規定並得視考試成績酌增錄取名額，

列入候用名冊，於正額錄取人員分發完畢後，由用人機關報經分發機關同意自行遴

用。 
換言之，採任用、資格考試併行方式，對於增額錄取者，分發機關不負分發之責。又

為避免增額錄取人員累積多年未能消化，造成任用上困擾，未來除在執行時嚴格控制

增額錄取人數外，亦規定經列入候用名冊人員，於下次該項考試放榜之日前未獲遴用

者，即喪失考試錄取資格。 
 

二、公務人員陞遷法的主要立法原則為何?現行規定是如何落實內陞與外補兼顧的原則?試分述

之。(25 分) 
【擬答】 

陞遷之原則：公務人員之陞遷，應本人與事適切配合之旨，考量機關特性與職務需要，依

資績並重，內陞與外補兼顧之原則，採公開、公平，公正方式，擇優陞任或遷調歷練，以

拔擢及培育人才。(陞遷法第二條) 
由上述可知內陞與外補兼顧乃陞遷之重要原則，有關規定如下： 
職務出缺，其陞遷做法，包括「甄審」與「遴選」，依陞遷法第五條第二項規定：各機關

職缺如由本機關人員陞遷時，應辦理甄選。如由他機關人員陞遷時，應公開甄選。 
甄審： 
係指各機關職缺如由本機關人員陞遷時，應辦理甄審;亦即「內陞」之性質。 
甄選： 
係指各機關如由他機關人員陞遷時，應公開甄選;亦即「外補」之性質。各機關人事單位

於辦理陞遷前，應報機關首長決定職缺擬辦內陞或外補後再行辦理，如擬外補應將職缺

之機關名稱、職稱、職系、職等、辦公地點及報名規定等資料於報刊或網路公告。 
 
三、試就憲法增修條文及相關法令的規定，說明銓敘部與行政院人事行政局在職掌上如何分工，

並評述之。(25 分) 
【擬答】 

銓敘部之職掌 
依銓敘部組織法第一條規定：「銓敘部掌理全國公務員之銓敘及各機關人事機構之管理

事項。」 
又查憲法增修條文第六條規定 
考試院為國家最高考試機關，掌理左列事項，不適用憲法第八十三條之規定： 
考試 
公務人員之銓敘、保障、撫卹、退休。 
公務人員任免、考績、級俸、陞遷、褒獎之法制事項。 
現行實務上及規定作法 
銓敘部隸屬於考試院，有關憲法增修條文規定考試院掌理事項中銓敘部辦理者為公務人

員銓敘、退休、撫卹及公務人員任免、考績、級俸、陞遷、褒獎之法制事項。 
行政院人事行政局之職掌 
依行政院人事行政局組織法第一條第一項規定：「行政院為統籌所屬各機關之人事行

政，設人事行政局。」 
準此而言，其職員性質應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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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行政院所屬機關之人事行政為限。 
須為考試院所未掌理之人事事項。 

兩者分工關係 
行政院人事行政局組織條例第一條第二項之規定：「本局有關考銓業務，並受考試院之

監督。」及第十七條規定：「行政院所屬各級人事派免、遷調核定後，均報銓敘部備

查。」由以上兩條規定之內容觀之，則知行政院人事行政局之有關業務，與銓敘部關係

密切。 
 

四、試分別說明公務人員協會成立的宗旨、組織、以及其主管機關為何?另請就其法定的職權評論

之。(25 分) 
【擬答】 

公務人員協會成立的宗旨 
憲法第十四條規定：「人民有集會及結社之自由。」此兩種自由，既由憲法予以明五保

障，固不因特定人民之被選任為公務人員而喪失，惟查現行公法中除工會法規第四條明文

禁止各級政府行政及教育事業、軍火工業之員工組織工會外，尚乏專就公務人員結社事務

所為之規定。為保障公務人員之結社權，並考量公務人員依法執行職務，與國家政務以及

民眾權益關係至鉅之特性，並將以加強為民服務、提升工作效率、維護公務人員權益、改

善工作條件並促進聯誼合作為目的。 
公務人員協會的組織 

依公務人員協會法第四條規定公務人員協會區分為「機關公務人員協會」、「全國公務人

員協會」二級，其組成方式說明如下： 
機關公務人員協會之組成方式： 
本法第十條規定，機關公務人員協會係以中央政府機關及地方政府機關作為公務人員協

會之組織基礎，其中因中央政府之機關所在地並無以行政區域為劃分之事實。受以各部

及同層級以上機關為籌組機關公務人員協會範圍，亦即國民大會、總統府、國家安全會

議、五院、各部及同層機關(含臺灣省政府、福建省政府、臺灣省諮議會)公務人員協

會，係由該機關或其所屬機關三十人以上之公務人員所發起、籌組;至地方政府機關之所

在地。因大多位於行政區域內，且包括地方行政機關與地方立法機關，為考量地方機關

之編制人數。大多未及本法第十條所定籌組會之門檻人數(三十人)及保障地方政府機關

公務人員結社會實際需要，受明定地方政府機關公務人員協會，係以各該行政區域內所

有之地方機關為等組範圍。亦即各直轄市、縣(市)機關公務人員協會，係由各直轄市、

縣(市)行政區域內方機關三十人以上之公務人員所發起、籌組。 
全國公務人員協會之組成方式： 
本法第十條規定，全國公務人員協會之發起、籌組，係以機關協會為範圍。採團體會員

制。鑒於目前中央各部及同層級以上機關總約為六十個。而地方各直轄市、縣(市)行政

區域計二十五個，為考量兩者籌組全國公務人員協會代表性之平衡。受規定依本法成立

之國民大會、總統府、國家安全會議、五院、各部及同層級機關公務人員協會數超過國

民大會、總統府、國家安全會議、五院、各部及同層級機關總數四分之一時(按：約十五

個)及各直轄市、縣(市)機關公務人員協會超過直轄市、縣(市)總數二分之一(按：約十三

個)，即得共同發起、籌組全郢公務人員協會。 
公務人員協會主管機關 
公務人員協會機關如下： 
全國公務人員協會、國民大會、總統府、國家安全會議、五院、各部及同層級機關公

務人員協會，其主管機關為銓敘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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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直轄市、縣(市)之機關公務人員協會，其主管機關為各該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 
公務人員協會所興辦之事業應受各該目的的事業主管機關之指導、監督。 

公務人員協會法定職權 
得提出建議之事項如下： 
考試事項。 
公務人員之銓敘、保障、撫卹、退休事項。 
公務人員任免、考績、級俸、陞遷、褒獎之法制事項。 
公務人員人力規劃及人才儲備、訓練修進修、待遇調整之規劃及擬議、給假、福利、

住宅輔購、保險、退休撫卹基金等權益事項。 
有關公務人員法規之制(訂)、修正及廢止事項。 
工作簡化事項。 
得提出協商之事項如下： 
辦公環境之改善。 
行政管理。 
服勤之方式及起訖時間。 
由上述職權可知公務人員權限受很大限制，且公務人員協會法第四十六條規定：公務人

員會不得發起、主辦、幫助或參與任何罷工、怠職或其他足以產生相當結果之活動，並

對得參與政治活動。 
由是之故，公務人員勞動三權(社稽、協商權、罷工權)，其中協商權與罷工權均受極大

限級，以致公務人員組織公務人員協會意願不高。 
 

 


